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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滨政办〔2023〕14号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滨江区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补偿

货币化安置单价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做好我区集体土地安置户回迁安置工作，切实解决安置户

的安置需求，保障我区安置户切身利益，加快推进全区回迁安置

进程，根据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征收集体所

有土地住宅房屋补偿货币化安置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杭政办函

〔2015〕140号）、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滨江区

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补偿货币化安置的通知》（滨政办

〔2017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安置工作实际，经区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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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，现将调整我区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补偿货币化安置单价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货币化安置对象

我区符合安置条件的未安置人口可选择货币化安置。选择货

币化安置的家庭，原则应有一套以上（含）实物安置房源。

二、关于货币化安置单价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2023 年滨江区集体土地货币化安置

单价调整为 33840元/平方米。

三、关于货币化安置款的结算

货币化安置款=货币化安置单价×货币化安置面积-相应的实

物安置房结算价款。

四、关于货币化安置申请流程

1. 安置户选择货币化安置的，原则上以自然人或房源户型

面积为计算单位。货币化安置由安置户家庭内具有安置资格的所

有成员统一意见后向属地社区、街道提出申请，报区建管中心核

准后，由街道与安置户签订货币化安置协议。协议中对可安置人

口、货币化安置面积、单价、货币化安置款、支付方式等进行明

确。

2. 安置户既选择实物安置又选择货币化安置的，原则上应

在实物安置后，再申请货币化安置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1. 货币化安置面积应在 10平方米（不含）以上。户内未安

置面积小于 30平方米（含）的（除 10平方米及以下外）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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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进行货币化安置。

2. 安置户在申请货币化安置时，如户内剩余安置面积既有

协议人口又有新增（增补）人口的，原则上应先申请协议人口的

安置面积。

3. 申请货币化安置的安置人口，一次性发放 12个月临时过

渡费，发放对象及标准按现行政策执行。

4. 对选择货币化安置的安置户，应按有关规定严格审查安

置人口和安置面积指标。

5. 申请货币化安置的安置户，因独生子女被动扩面 10平方

米部分，可计入已实物安置部分并补足差价。

6. 申请货币化安置的安置户，原实物安置中房源建筑面积

超户型面积部分，按优惠成本价结算补足差价后，不扣减货币化

安置面积指标。

7. 货币化安置款支付后，安置户应在次月腾退临时过渡用

房（含公租房）。

六、本通知发布前滨江区相关文件、政策等与本通知的规定

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的规定执行。

七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区建管中心负责牵头实施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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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党工委、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

察院、人武部、各群众团体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6日印发


